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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衛生福利部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及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辦法」。

附「衛生福利部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及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辦法」

部　　長　石崇良

衛生福利部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及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第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於第三條第三項之

發給期間，每人每月加發生活補助：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四、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五、領取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六、領取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七、領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含孫子女）生活津貼或子女（含孫子女）教

育補助。

第　三　條　　符合前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資格者，低收入戶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一千

元；中低收入戶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七百五十元。

　　符合前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資格之一者，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五百元。

　　前二項生活補助發給期間為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至一百十六年一月。

　　同時符合前條二款以上資格者，應從優擇一發給。

第　四　條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得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前二條規定

之加發生活補助，經檢核符合資格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調查其匯

款帳戶，按月逕匯款至受補助對象指定帳戶。

https://www.mohw.gov.tw/


　　受補助對象因有特殊情形無匯款帳戶，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以現金、

支票或匯票方式發給補助。

第　五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轄內獨居老人服務需求，認有增加關懷之必

要，得向本部申請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項規定，申請補助辦理獨居老人服務，應依本

部所定擴大獨居老人服務實施計畫規定之項目、基準及申請作業程序，研提計

畫向本部提出申請。

　　本部就前項申請，依申請計畫內容、執行能力及預算額度，核定補助經費

比率及金額，並得免要求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自籌款。

第　六　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獨居老人，指六十五歲以上一人獨自居住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內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各該政

府評估需關懷服務者，得視同前項之獨居老人：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居住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二、同住配偶年滿六十五歲。

　　三、同住者無照顧能力。

第　七　條　　依第五條第三項核定之補助經費辦理獨居老人服務項目如下：

　　一、關懷訪視。

　　二、電話問安。

　　三、餐飲服務。

　　四、緊急救援。

　　五、就醫協助。

　　六、生活協助。

　　七、資訊提供及轉介。

　　八、其他相關之獨居老人服務。

　　前項獨居老人服務之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結合民間資源，以補

助、委託或其他方式為之；以委託方式提供獨居老人服務者，應依政府採購法

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接受本部補助辦理獨居老人服務者，應按核定之計

畫項目、執行期間、預定進度與第五條第二項實施計畫規定之補助經費核撥及

結案程序確實執行。非經本部同意，補助經費不得移作他用，有特殊情形，須

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或進度者，應詳述理由，報經本部同意後始得為

之。未依規定辦理者，應將補助經費繳回。

第　九　條　　第四條加發生活補助之經費，直轄市、縣（市）政府採代收代付方式辦

理，並妥為保管支出憑證。



　　本部得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或財團法人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辦法

辦理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及獨居老人服務之情形，進行輔導、訪視、督導、

考核或抽查；必要時，得委託會計師辦理查核相關支出憑證或帳冊。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衛生福利部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及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辦法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見

PDF）

其他事項說明（請參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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